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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信息安全委员会组织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推动各单位强化员工安全意识，保护顾客及公司敏感

数据，构建安全便利环境，确保信息资产机密性、完整性和可用性，设立“信

息安全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。

第二条 本会隶属于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之下，由其进行指导与监督。

第三条 本会对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，重大事项与年度报告均向战略与可持续

发展委员会汇报后，再向董事会报告。

第二章 组织架构

第四条 本会设置主席一人，常任委员八至十人，由总经理指定召集人兼主席，本会执

行秘书由主席指派。本会遴选各事业单位、功能单位、厂区最高主管担任常任

委员，委员聘期 2 年，期满可连任，可根据需要推荐相关专家参与。

第三章 职责权限

第五条 本会针对信息安全管理之职责如下：

一、订定信息安全政策

二、确保信息活动符合信息安全政策

三、根据公司业务战略指导和支持所需的安全需求

四、审查信息安全战略和年度执行计划

五、评估信息安全风险，设定与信息安全风险相关的容忍度

六、检视信息安全教育训练及员工信息安全认知的提升

七、评估与审核信息安全相关计划与措施的建置

八、向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汇报公司信息安全管理情况

第四章 议事规则

第六条 本会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，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。召集人为会议主席，召集

人若未能出席时，指定委员一名代理之；委员若无法出席会议，可委托其他委

员代理行使表决权，并得邀请相关人员列席。

第七条 本会开会时应有二分之一(含)以上委员出席，出席委员半数以上同意方可决议。

第八条 本会可设置工作小组或遴聘顾问推展相关业务。工作小组每一个月召开会议一

次，讨论执行细节，并于本会召开时，呈报执行进度。

第九条 本会会议决议，呈请总经理核定后公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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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章程由本会拟订，经董事会核准后施行；修订亦同。

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4 月 2 日


